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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修復式正義在臺灣的司法及犯罪防制領域業已推行十餘年，為呼應司法改革

之建議，近期亦向臺灣校園推展，以作為一種解決校園衝突、預防與降低犯罪的策

略。本文旨在針對修復式正義相關之教育政策進行梳理，歸結出目前實施概況，並

提出修改建議。作法包含：（一）將修復式正義納入現行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

逐年推廣實施；（二）強化各教育階段之宣導與增能；（三）成立專業機構或中心協

助資源建構與推廣；（四）著重課程與教材教案研發並嘗試實施。目前的困境包括：

（一）懲罰觀念難改及難接受修復觀念；（二）對實施校園修復式正義的質疑；（三）

修復式正義難融入現行作法之中；（四）實施修復式正義時未意識到權力不均等的

問題；（五）缺乏預防衝突發生的機制。據此，本文依文獻提出相關建議，以促進

修復式正義在校園中的落實：（一）建立修復調解的價值與觀念；（二）化解教職員

質疑並辦理實務工作坊以強化信念及演練；（三）推動修復式正義的作法可考量學

校需求並保持彈性；（四）選擇合適促進者並維護話語權的均等；（五）融入社會與

情緒學習以作為修復式正義的初級預防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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